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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积金再出新政 降低“商转公”门槛
目前有两家银行在全市范围试运行“商转组合”贷款业务

/ Q&A /
进入2023年以来，青岛市不断调整

公积金政策，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从
公积金首付比例下调，再到公积金可办
理带押过户。就在本周，青岛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再次优化“商转公”业务模
式，11 月 6 日推出“商转组合”贷款业
务，为更多商贷职工减轻还贷负担。

“商转组合”贷业务已上线

2022年底，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关于印发《青岛市商业性住房贷款
转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正式启动住房贷款“商转公”业
务。而在最早的商转公业务中，商转公
贷款只能申请转为纯公积金贷款，组合
贷款中的原商业贷款不能申请办理商转
公贷款。而且借款申请人需同意并配合
原商业贷款银行将住房公积金贷款资金
与自有资金一并提前结清原商业贷款余
额。这就需要职工自筹资金偿还商贷余
额与公积金贷款额度的差额部分，从而
导致部分职工因商贷余额高、筹措资金
难等情况，未能及时享受低息贷款优
惠。为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民生保障作
用，持续扩大“商转公”政策的覆盖群体，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决定开展“商转
组合”贷款业务，让政策红利惠及更多职
工，进一步减轻还贷负担。

根据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
布的关于开展“商转组合”贷款业务的通
知，申请办理“商转公”业务的职工家庭，可
选择将原商业贷款的一部分转为公积金贷
款，形成“商转组合”贷款，无需自筹资金偿
还原商业贷款余额与公积金贷款额度的差
额部分。职工的原商业贷款剩余本金应不

超过所购房屋当前评估价值的70%。

商转组合贷这样来操作

如何将商业贷款转为“商转组合”贷
款？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商转公贷款的借款申请人
首先应符合《青岛市个人住房公积金贷
款管理办法》《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关于明确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有关事
项的通知》等政策规定的贷款条件。其
中规定的“商转公”申请条件包括：原商
业贷款所购住房须为当前借款申请人家
庭（包括借款申请人、配偶及未成年子
女）在青岛市行政区域内唯一自住住房，
且为新建商品房，现已办妥不动产权证；
借款申请人原商业贷款为 2017年 1月 1
日（含）至2021年12月31日（含）期间发

放，且合同约定利率为上浮利率；借款申
请人申请商转公贷款时已连续正常足额
缴存住房公积金6个月（含）以上；借款申
请人在原商业贷款发放时，已符合当时公
积金贷款政策规定的缴存标准；借款申请
人家庭在全国范围内须无公积金贷款记
录等。

职工申请“商转组合”贷款时，需符合
“商转公”申请条件，且原商业贷款的剩余
本金不超过所购房屋当前评估价值的
70%。目前，青岛首批支持办理“商转组
合”贷款的银行为交通银行、工商银行。
下一步，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
积极对接商贷银行，加快推进业务合作
与程序研发，按照“成熟一家、上线一家”
的方式，不断拓展开展“商转组合”贷款的
银行范围，力争让低息红利惠及更多缴存
职工。

公积金可带押过户

4 月 12 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发布《关于开展存量房住房公积金贷款

“带押过户”业务的通知》，决定推行存量
房住房公积金贷款“带押过户”业务。在
存量房交易前，卖方无须先行还贷，在不
解除房屋抵押状态、交易各方均同意的
前提下，完成存量房过户、再抵押，最后
清偿原贷款解除初始抵押，该模式打破
原有“卖方还清贷款—解除抵押—办理
交易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的存量
房交易模式，支持一押房屋带押申请住
房公积金贷款，有效提高存量房交易效
率、降低交易成本。

公积金提取上限提高

8月14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

布《关于优化租赁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
有关事项的通知》，其中一方面提高租房
提取额度，无房职工租住商品住房的，零
材料每人每月提取金额上限由700元提
高至1400元；额外提供租赁备案凭证及
发票的，夫妻双方每月提取金额上限由
2500元提高至3000元。另一方面，强化

“租购衔接”政策，职工购买家庭首套自
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申贷时
点一年内的租赁提取金额均可纳入贷款
额度计算。

公积金首付比例下调

8月28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
布通知，为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
住房需求，推动住房公积金贷款与商业
贷款政策更加协调匹配，经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研究决定，降低我市非限购
区域住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自

2023 年 8 月 28 日起，家庭（包括借款申请
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购买我市非限购
区域的首套和第二套自住住房，公积金贷
款首付比例由 30%和 40%，分别调整为
20%和30%。

灵活就业人员可缴纳公积金

10月12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
布《青岛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
制度试点实施细则》的通知。将以非全日
制、个体经营、新业态等方式就业的灵活
就业人员全部纳入保障范畴，支持自愿缴
存公积金，并且在机制设计上更加灵活。
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取消了缴存基数、缴存
比例等概念，灵活就业人员只需在我市公
布的上下限范围内确定自己的月缴存额
即可，并且随时可以调整。缴存方式可结
合收入情况选择按月或按季缴存。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刘鹏

Q1：二手房贷款能申请
“商转组合”吗？

二手房不能办理“商转组
合”。根据政策要求，原商业贷
款所购住房须为当前借款申请
人家庭（包括借款申请人、配偶
及未成年子女）在我市行政区
域内唯一自住住房，且为新建
商品房，现已办妥不动产权证。

Q2：申请“商转组合”对征
信有哪些要求？

申请“商转组合”时，原商
业贷款在近12个月（含）按期偿
还贷款本息，已达到原商业贷
款银行提前结清的最低时限要
求，且原商业贷款为 2017 年 1
月1日（含）至2021年12月31日

（含）期间发放，合同约定利率为
上浮利率。原商业贷款为固定
利率的，可先向银行申请“固定
转浮动”，再申请“商转组合”。

Q3：哪些银行能办理“商
转组合”？

交通银行、工商银行定于
11 月 6 日在全市范围试运行

“商转组合”贷款业务。
Q4：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申

请“商转组合”吗？
青岛已开展灵活就业人员

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工
作，灵活就业人员是所购住房
的产权人，且建立住房公积金
账户满半年（即满183天），申贷
时账户状态正常且在近6个月

（含）连续正常足额缴存，即满足
公积金贷款申请条件。此外，
公积金缴存职工申请“商转组
合”时，也需连续正常足额缴存
住房公积金6个月（含）以上。

Q5：已结清公积金贷款，
可以申请“商转组合”吗？

不能。根据政策要求，申请
“商转组合”时，申请人家庭在全
国范围内须无公积金贷款记录。

Q6：“商转组合”公积金贷
款最高额度是多少？

借款申请人及配偶均符
合申请公积金贷款缴存条件
的，贷款最高额度为 60 万元。
借款申请人仅本人符合申请
公积金贷款缴存条件的，贷款
最高额度为36万元。

早报验房团为新家“保驾护航”

买房验房有问题
早报热线帮你忙
82888000

一直以来，早报公益验房团接受
广大业主的委托，深入交房第一线，风
雨无阻，长期坚持验房，为业主“把脉”
居住质量关。

在“先验房再收房”的背景下，岛
城购房者的验房维权意识越来越强，再
加上早报公益验房团的推动，开发商、物
业公司、装修方的责任由于第三方验房
机构的介入也趋于明朗化，让众多业主
收房后不再为含糊不清的纠纷劳神费

力，开发商也能及时就房屋问题整改，有
效保障了业主的权益。

早报验房团为市民提供了“放心
收房”的机会，在验房的过程中也确实
发现了许多质量问题，切实为业主“保
驾护航”。早报公益验房团得到了广
大市民的认可，同时也能更好地督促

地产开发商“重质量”“严把关”，为市
民提供更为优质的住房。

2023年仅剩两月，年底“交房季”
也正式来临。为了帮助更多购房者解
决在收房中遇到的问题，早报验房团
在保持原有公益验房活动的基础上，
继续推出团购验房活动。业主可以在

正式交房前至少两周的时间，拨打早报验房
热线82888000，或者扫描二维码关注“青
岛早报地产”微信公众号，单击菜单栏“验房
报名”链接，预约验房时间。

新政持续加码 减轻购房压力/ 相关链接 /

商转组合贷怎么办

“商转组合”贷款业务为购房者减轻还贷负担。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薛雅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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